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2號

異  議  人  陳柏舟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喬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

分事件，對於民國113年2月17日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50號裁定提

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之裁定，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不得再為抗

告。但得向所屬法院提出異議。抗告未繳納裁判費，經原法

院以抗告不合法而裁定駁回者，準用第2項之規定，民事訴

訟法第486條第2項、第6項定有明文。而依該項但書提出異

議，應依同法第77條之19第4項第8款規定繳納裁判費新臺幣

（下同）1,000元，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又前項異議，準

用對於法院同種裁定抗告之規定；異議有應繳而未繳裁判費

者，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者，即為異

議不合法，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同法第486條第3項準

用第484條第2項、第495條之1準用第444條第1項規定自明。

二、本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17日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50號

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項但書規定提出異議，未據

繳納裁判費1,000元，經本院於113年7月29日裁定命其於收

受該裁定之日起5日內補繳，該裁定已於113年8月2日送達異

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2頁）。異議人逾期

迄未補繳，有多元化案件繳費狀況查詢清單、本院民事科查

詢簡答表、答詢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4頁至第30頁），揆

諸首揭規定，其異議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陳章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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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銘宏

　　　　　　　　　　　

　　　　　　　　　　　            法  官  絲鈺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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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2號
異  議  人  陳柏舟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喬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民國113年2月17日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50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之裁定，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不得再為抗告。但得向所屬法院提出異議。抗告未繳納裁判費，經原法院以抗告不合法而裁定駁回者，準用第2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項、第6項定有明文。而依該項但書提出異議，應依同法第77條之19第4項第8款規定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又前項異議，準用對於法院同種裁定抗告之規定；異議有應繳而未繳裁判費者，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者，即為異議不合法，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同法第486條第3項準用第484條第2項、第495條之1準用第444條第1項規定自明。
二、本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17日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50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項但書規定提出異議，未據繳納裁判費1,000元，經本院於113年7月29日裁定命其於收受該裁定之日起5日內補繳，該裁定已於113年8月2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2頁）。異議人逾期迄未補繳，有多元化案件繳費狀況查詢清單、本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答詢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4頁至第30頁），揆諸首揭規定，其異議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陳章榮
　　　　　　　　　　　
　　　　　　　　　　　            法  官  林銘宏
　　　　　　　　　　　
　　　　　　　　　　　            法  官  絲鈺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勃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2號
異  議  人  陳柏舟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喬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
分事件，對於民國113年2月17日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50號裁定提
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之裁定，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不得再為抗告
    。但得向所屬法院提出異議。抗告未繳納裁判費，經原法院
    以抗告不合法而裁定駁回者，準用第2項之規定，民事訴訟
    法第486條第2項、第6項定有明文。而依該項但書提出異議
    ，應依同法第77條之19第4項第8款規定繳納裁判費新臺幣（
    下同）1,000元，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又前項異議，準用
    對於法院同種裁定抗告之規定；異議有應繳而未繳裁判費者
    ，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者，即為異議
    不合法，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同法第486條第3項準用
    第484條第2項、第495條之1準用第444條第1項規定自明。
二、本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17日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50號
    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項但書規定提出異議，未據
    繳納裁判費1,000元，經本院於113年7月29日裁定命其於收
    受該裁定之日起5日內補繳，該裁定已於113年8月2日送達異
    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2頁）。異議人逾期
    迄未補繳，有多元化案件繳費狀況查詢清單、本院民事科查
    詢簡答表、答詢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4頁至第30頁），揆
    諸首揭規定，其異議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陳章榮
　　　　　　　　　　　
　　　　　　　　　　　            法  官  林銘宏
　　　　　　　　　　　
　　　　　　　　　　　            法  官  絲鈺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勃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2號
異  議  人  陳柏舟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喬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民國113年2月17日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50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之裁定，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不得再為抗告。但得向所屬法院提出異議。抗告未繳納裁判費，經原法院以抗告不合法而裁定駁回者，準用第2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項、第6項定有明文。而依該項但書提出異議，應依同法第77條之19第4項第8款規定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又前項異議，準用對於法院同種裁定抗告之規定；異議有應繳而未繳裁判費者，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者，即為異議不合法，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同法第486條第3項準用第484條第2項、第495條之1準用第444條第1項規定自明。
二、本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17日本院112年度全字第150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項但書規定提出異議，未據繳納裁判費1,000元，經本院於113年7月29日裁定命其於收受該裁定之日起5日內補繳，該裁定已於113年8月2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2頁）。異議人逾期迄未補繳，有多元化案件繳費狀況查詢清單、本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答詢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24頁至第30頁），揆諸首揭規定，其異議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陳章榮
　　　　　　　　　　　
　　　　　　　　　　　            法  官  林銘宏
　　　　　　　　　　　
　　　　　　　　　　　            法  官  絲鈺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邱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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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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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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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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